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规划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

控股子公司及分公司（以下简称“下属公司”）发展规划的管控体系和审查机制，

规范发展规划的编制、实施和动态管理，提高发展规划的合理性、科学性、及时

性和可持续性，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发展规划编制和管理工作。本制度

所称的“发展规划”，是指公司在深入分析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现状及其变化趋

势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甘肃省的经济发展及相关规划、产业政策，为谋求公司

的长期生存与发展所制定的，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具有方向性、整体性和全局性的

发展计划及相应的实施方案。 

第三条 发展规划包括长期规划（5-10 年及以上）、中期规划（3-5年）、

专项规划等。 

第四条 发展规划的编制和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法依规原则。发展规划内容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文件及

公司相关规定。 

（二）明确具体原则。发展规划内容言简意赅，必须全面考虑要素，细化分

解目标任务，重点突出规划方向。 

（三）相对稳定原则。发展规划制定后不能频繁变动，保持相对稳定。 

（四）协同一致原则。发展规划编制必须以公司发展战略为总纲，下属公司

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围绕公司总体发展规划进行。 

（五）“客观、科学、可行”的原则。发展规划必须充分调研市场环境和发

展趋势，综合考虑收益回报和风险控制。 

（六）“快速、高效、务实”全过程管理原则。公司对发展规划活动实行全

过程管理，在做好战略研究、规划制定和决策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发展规划



 

 

实施过程的监控力度，并根据形势变化和发展需要进行修订。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能 

第五条 董事会是公司发展规划管理的决策机构，对公司及下属公司的中期

发展规划、长期发展规划及专项规划等具有决策权。 

第六条 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战略委员会”）是公司董事会

设立的专门工作机构，依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对公司发展

规划事项进行研究、审核并提出建议。 

第七条 规划发展与环境保护部是公司发展规划管理的归口部门，牵头负责

公司战略与课题研究的队伍及智库建设，组织公司发展规划编制，协调指导重要

子公司的发展规划编制；负责组织实施公司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分解战

略任务；负责跟踪评估发展规划实施情况，对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总结，形成战

略述评报告，为战略制定和改进提供依据。 

第八条 公司各职能部门及相关单位对公司总体规划发展目标分解并组织实

施；根据部门职责监督、考核下属公司发展规划实施情况；组织编制职能相关的

专项规划。 

第九条 下属公司的主要职责是为公司制定总体发展规划提供相关业务信息

及建议；依据公司总部发展规划，制定其发展规划及执行计划。 

 

第三章  发展规划的制定 

第十条 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发展规划可自行编制，也可聘请中介机构或专家

编制。 

第十一条 发展规划主要内容： 

（一）发展分析。包括外部环境分析、内部环境分析、标杆企业分析、优劣

势分析等。 

（二）发展定位。包括区域定位、行业定位、产业定位等。 



 

 

（三）愿景使命及战略目标。包括对未来明确、清晰、可行的展望，以及公

司战略目标。 

（四）业务及职能发展规划。业务发展规划是将未来总的战略目标按不同发

展阶段分解到各业务层面，职能发展规划是确保业务板块目标实现的措施。 

（五）实施计划及保障措施。包括制定具体行动计划和相关保障措施。 

（六）根据具体业务情况认为须涵盖的其他内容。 

第十二条 公司发展规划编制流程如下： 

（一）规划发展与环境保护部组织开展编制规划需求调研，公司各职能部门

及下属公司予以配合。 

（二）规划发展与环境保护部负责组织编制公司发展规划草案，并提请战略

委员会审议。 

（三）战略委员会对公司发展规划草案进行审议，规划发展与环境保护部根

据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修订、完善，形成公司发展规划。 

（四）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董事会审议战略委员会

提交的发展规划，重点关注其全局性、长期性和可行性。董事会在审议中如果发

现重大问题，应当责成战略委员会对方案作出调整。 

第十三条 下属公司发展规划编制流程： 

（一）下属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原则上在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发布后三

个月内启动编制，一年内完成；下属公司认为有必要编制的专项规划，须报公司

同意后启动。 

（二）下属公司编制的发展规划方案经内部审批通过后，由规划发展与环境

保护部进行初审，再报公司战略委员会进行审核、批准。 

 

第四章  发展规划的实施 

第十四条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地方政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纲要的意见，进一步形成董事会战略决策、党委把握政治方向、管理层执行决



 

 

策、监事会监督保障的规划发展实施机制，保障企业规划与政府相关规划的有效

对接，对实施规划进行全面部署和指导监督，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 

第十五条 公司各职能部门及相关单位负责发展规划的宣贯和实施工作，明

确发展规划的内涵、目标、实施措施和实施要求，将发展规划贯彻落实到具体工

作中。 

第十六条公司各职能部门及相关各单位在每年年末就发展规划执行情况进

行评估、分析和研究，根据实施情况提出下一阶段工作要求。 

 

第五章  发展规划的监督与控制 

第十七条 公司各相关职能部门及下属公司对分管范围内的发展规划实施过

程进行监督与控制，建立和完善各类信息定期汇报制度，构建资源共享平台，及

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第十八条 在发展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重大问题需提交规划发展与环境保

护部汇总后，再向公司战略委员会做专题汇报，并研究决定处理方案。 

 

第六章  发展规划的调整与评估 

第十九条 公司对发展规划实施动态管理，在“分析-决策-执行-反馈-再分

析-优化调整-再执行”的循环过程中实现战略目标，公司及下属公司应及时做好

调整工作。 

第二十条 公司在发展规划评估过程中，发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按规定

程序进行发展规划调整，促进公司内部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条件的动态平衡。 

（一）经济形势、产业政策、行业状况、竞争格局等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对公司经营发展规划实现产生重大影响的； 

（二）公司经营方向以及经营管理内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需对经营发展规

划做出调整的； 

（三）董事会基于对经营形势的判断，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整发展规划的。 



 

 

第二十一条 发展规划调整实施程序： 

（一）公司管理层与各业务部门研究、讨论发展规划调整意见，确定发展规

划实施调整的主要议题，经总经理办公会审核同意后，汇总、编制《发展规划调

整草案》； 

（二）公司战略委员会研究讨论《发展规划调整草案》后，提交公司党委会

和董事会审批。 

第二十二条 调整发展规划的发布与实施程序： 

（一）董事会发布经批准的《发展规划调整方案》； 

（二）规划发展与环境保护部组织实施调整后发展规划； 

（三）战略委员会跟踪检查发展规划的实施情况。 

第二十三条 公司对发展规划一般进行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 

（一）事前评估，事前评估即发展规划分析评估，是对发展规划确定的评估，

通过对公司所处现状环境的评估，发现最佳发展机遇，侧重对发展规划的科学性

和可行性进行分析与评价； 

（二）事中评估，是在发展规划的执行过程中进行的，通过获取发展规划执

行情况信息，找出差距，提出措施，侧重于判断发展规划执行的有效性，是对发

展规划执行能力和执行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价，是发展规划调整的基础； 

（三）事后评估，事后评估即发展规划绩效评估，是在期末对发展规划目标

完成情况的分析、评价和预测，是一种综合评估，属于事后控制，事后评估应结

合期末发展规划目标的实现情况，侧重对经营发展规划的整体实施效果进行概括

性的分析与评价，总结经验教训，并为制定新一轮的经营规划提供信息、数据和

经验。 

第二十四条 发展规划评估实施程序。发展规划评估方式主要是采用内部研

讨的形式进行，其主要程序如下： 

（一）规划发展与环境保护部收集各单位各部门的发展规划评估所需的资料、

信息、数据，通过整理、汇总，结合行业分析资料，做出初步分析； 



 

 

（二）规划发展与环境保护部撰写《发展规划实施评估报告》及规划目标调

整意见； 

（三）总经理办公会研究讨论《发展规划实施评估报告》及规划目标调整意

见； 

（四）战略发展委员会研究讨论后，提交党委会、董事会审核发展规划调整

意见。 

第二十五条 发展规划的评估应对生产、服务、营销、盈利能力、人力资源、

核心竞争力、规范化管理、资源条件等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估结论和建议，为发展

规划调整和下一阶段的规划编制提供参考。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下属公司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开展工作，对公司发展规划的编制、

实施、调整等负责。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由公司负责制定、修订、监督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经 2022年 9月 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